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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受文者：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410420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轉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「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」即日

起開放高中職學生申請公共服務學習，請查照。

依據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14年5月27日中建心字第
1145060105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1樓
承辦人：馮唯寧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54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B5845@ms.ntpc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6月2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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